2019年财政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做好2019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19〕6号）等文件要求，为有效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特制定2019年财政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贷款贴息类。
1.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正常、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效益较好、服务社员辐射带动农户效果比较明显。
2.以注册农民合作社名义在金融机构贷款，贷款期限原则上不少于1年，贷款起始时间为2018年7月1日之后、2019年6月30日前，贷款额度在25万元以上。
3.贷款主要用于先进技术应用，绿色化标准化生产能力提升，建设清选、包装、冷藏、烘干等产地初加工设施，开展信息化、“三品一标”认证和品牌建设等，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二）以奖代补类。
1.原则上应是市（州）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含联合社，下同）。
2.农民合作社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生产经营正常、效益突出、服务社员辐射带动农民效果明显。
3.农民合作社在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应用先进技术、提升绿色化标准化生产能力、建设清选、包装、冷藏、烘干等产地初加工设施、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和品牌创建、开展信息化建设及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等至少1个方面有突出表现。
4.国家级示范（联）社申报优先。2018年已获得各级财政支持的示范社不再申报以奖代补资金；申报贷款贴息资金的农民合作社，不再申报以奖代补资金；属于507个深度贫困村的农民合作社另有支持，不再申报。
二、补助额度与申报指标
（一）贷款贴息比例为同期国家基准利率的50%，单个合作社贴息额最低1万元，最多不超过20万元，单个县（市、区）贴息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以奖代补通过专家评审方式确定，每社奖补10万元。
（三）申报指标。贷款贴息类数量不限、应报尽报。以奖代补类采用因素法将330个指标分配到各市州。各县（市、区）的申报指标，由市、州根据其国家级、省级、市级示范社数量，分别按50%、35%和15%的权重测算后下达；纳入全省“三农”考核的农业县（市、区）至少要申报1个农民合作社。
三、申报程序
（一）县级农业农村或经管部门按贷款贴息类申报条件和市州下达的以奖代补类指标遴选农民合作社，将申报文件和相关材料上报所在市（州）。
（二）市（州）农业农村局对申报材料的规范性、真实性和有关数据的准确性等进行初审后，以文件形式向省农业农村厅推荐。
（三）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提交厅长办公会研究确定。
四、申报材料
（一）县级农业农村或经管部门的申报文件。
（二）有关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及盈余分配等情况（每社1份，500字左右）。
（三）贴息贷款或奖补资金支持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成效（每社1份，500字左右）。
（四）农民合作社转移支付资金专项绩效目标表。
（五）申报贷款贴息的农民合作社还需提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或贷款行出具的征信证明原件。
（六）其他鉴证材料，包括农民合作社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示范社认定文件或证书复印件、经营年报、有关荣誉证书复印件、图片资料等。
[bookmark: _GoBack]五、有关要求
（一）严格标准条件。要将农民合作社项目申报工作与“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结合起来，比照标准，严格条件。涉嫌违法违规、列入异常经营名录、不规范问题比较突出、以及不符合示范社标准的，均不得申报推荐。
（二）严明工作纪律。农业农村或经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做到优中选优，把好事办好。凡发现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取消所在县申报资格。
（三）按时报送材料。各县（市、区）于7月5日前将申报材料上报所在市州农业农村局；既申报贷款贴息，又申报以奖代补资金的县（市、区），请将申报材料分为两类，并在封面注明贷款贴息类或以奖代补类；每类申报包含多个合作社的，要将每个合作社的材料装订在一起，通过隔页分开；申报材料一式2份。各市州农业农村局请于7月9日前，将推荐文件和申报材料寄送到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同时将有关农民合作社基本情况统计表电子版发送到指定电子邮箱；要严格按分配指标推荐上报，不得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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